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富心振

本报讯 金某家建房施工

时殃及邻居王某家池鱼， 王某

将金某告上法庭， 索赔造成的

相关损失。 日前，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

王某与金某系农村前后相

邻关系。 2014 年， 王某在靠近

金某家后围墙处建场地和一鱼

池。 2015 年至 2017 年间， 王

某多次购买锦鲤鱼投放饲养。

2017 年 8 月， 金某翻建自家房

屋， 8 月 29 日， 王某报警称，

金某建房过程中粉尘掉落鱼池

导致其锦鲤鱼死亡。 2018 年 5

月 11日， 王某又报警称， 金某

建房粉刷水泥时， 水泥浆掉落

鱼池， 导致水污染。 不久王某

又报警称发现鱼池内观赏锦鲤

鱼都死亡了。 三次均作笔录。

经村委会调解无果后， 王

某将金某以场地、 鱼池底部开

裂、 饲养锦鲤鱼死亡等为由诉

至法院， 索赔 11.6万余元。

在法庭上， 金某辩称， 不

清楚王某家鱼池的鱼怎么死的。

虽在村委会调解过， 但自己没

承认是建房的原因导致鱼死亡。

造房子灰尘很难防， 即使有水

泥浆掉落到鱼池， 也是很短暂

的时间， 如及时换水的话也不

会导致鱼死亡， 后来建房时采

取了防护措施。 鱼死亡的原因

有多种， 如小小的鱼池高密度

养鱼， 没有遮阳等措施， 在 8

月份高温时本身也会死亡。 总

之， 自己没有过错， 不同意承

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中， 争议

焦点是金某建房与鱼死亡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以及金某是否存

在过错。 从王某拍摄的照片看，

鱼池边缘存在水泥浆的痕迹；

从金某拍摄的照片看， 围墙上

沿至今仍存有石块等建筑垃圾，

故金某建房时水泥浆、 粉尘等

掉落到鱼池具有极高的盖然性，

结合当时王某拍摄的鱼死亡照

片及数次报警情况， 可以认定

金某建房时水泥浆、 粉尘等掉

落鱼池与鱼死亡存在一定的因

果关系， 金某建房时未尽足够

防护， 存在一定过错。 然而，

鱼死亡因素有多种， 疏于管理、

未积极防护、 发现水质变坏没

有及时抢救转移等均会导致或

加重鱼的死亡， 故对损失的扩

大， 王某亦存在过错。

对于王某主张的场地以及

鱼池底部开裂损失， 因其未提

供证据证明鱼池、 场地的损坏

与金某建房相关， 对该部分损

失不予支持； 对于因建房而导

致鱼死亡的相关损失， 王某主

张死了 160 多条， 与派出所笔

录中陈述亦有出入， 根据照片

显示目测在几十条左右， 王某

没有保留其余死鱼的证据， 证

据不充分的责任由其承担， 故

法院综合本案案情， 并根据王

某既往购鱼、 鱼料、 药水等凭

证， 酌情确定因建房导致鱼死

亡相关合理损失为 3 万元， 由

金某承担 50%的赔偿责任即应

赔偿 1.5万元。

据此， 浦东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一审判决。 一审宣判后，

双方服判息讼。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驾驶租赁的车辆发生事

故时， 万胜正在从事顺风车业务， 该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

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2018 年 4 月 16 日， 万胜驾驶从

越野汽车公司租赁来的车辆， 在本市

中环高架与城际公司的车辆相撞， 造

成该车辆受损。 经交警部门认定， 万

胜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该租赁车辆在安生保险公司投保

了交强险和 100万的商业三者险， 事

发时在保险有效期内。 另查明， 万胜

在事发时正在从事该顺风车业务。

事故发生后， 安生保险公司提

出， 根据公司保险条款约定， 万胜无

证照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不属于保

险公司赔偿事项， 因此拒绝赔偿。 城

际公司遂向一审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

万胜、 越野汽车公司连带赔偿车辆修

理费和评估费， 共计 36 万余元； 安

生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万胜向乘客收取

的费用价格远低于同等路线和里程情

况下的出租车价格， 明显是一种成本

的分担， 其驾驶车辆在既定路线的基

础上搭载乘客， 并收取一定费用分担

成本的顺风车运营模式， 不应认定为

从事营运性活动。 另外， 越野汽车公

司对该车辆按照营业出租租赁的性质

缴纳了保费， 其出租汽车的行为并未

造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也未增加安生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

综上所述， 一审法院判决， 安生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

城际公司车辆维修费 2000 元； 商业

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车辆维修费

350660元； 赔偿评估费 5000元。

一审判决后， 安生保险公司不

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一审法院根据

涉案车辆租赁合同、 证明事发时万胜

系开顺风车的手机截屏等证据， 判断

万胜仅是开非经营性的用于摊薄驾车

油费的顺风车， 且该被租赁的车辆也

未增加安生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 故

安生保险公司抗辩的免责事由不成

立。 安生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是“驾

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者其

他必备证书”， 但安生保险公司至今

未提交能证明万胜所开车辆是出租机

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的证据， 故该免

责条款在本案中尚不能发生效力。

因此， 上海三中院驳回了安生保

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文中公司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上网时意外发现一弹窗

中有售卖千里眼定位服务软件， 购买

过程中却掉入扫码支付、 授权激活、

保证金等连环陷阱。 近日， 经崇明区

人民检察院提请公诉， 崇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该起案件并作出一审判

决， 杨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去年 5月， 施某在上网时发现一

弹窗中售卖千里眼定位服务软件， 遂

联系客并添加客服杨某微信。 杨某向

他介绍千里眼定位服务软件， 并发送

了一支付二维码， 施某扫描后支付

1800 元， 后又应杨某要求， 先后支

付软件激活费、 保证金等费用 1300

元、 3100元、 2000元。

支付完成后， 施某再通过微信联

系杨某时， 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同时电话也无法接通。 至此， 施某发

现自己被骗， 于是向警方报案。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杨某利用

电信网络技术， 面向不特定的人实施

诈骗， 数额达 8200元。 根据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 诈骗公私财

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发布 《关于办理电信网

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二条第一项规定： 利用电

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 诈骗公私

财物价值 3000 元的属于“数额较

大”。 本案显然已构成“数额较大”。

去年 11 月， 崇明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杨某依法提起公诉。 崇明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 杨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予惩处。

杨某利用互联网发布虚假信息， 对不

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 法院酌情

从重处罚。 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辩护

人以杨某具有坦白情节， 且已赔偿被

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 认罪悔罪

较好等为由， 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的辩

护意见， 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

法院予以采纳，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庭审现场 静安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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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送外卖时偶然“顺” 走一把插

在大门上的钥匙， 从此开启犯罪之

门。 第一次成功窃得现金 2 万元

后， 第二次故伎重施窃得 600 元

时， 却遇主人突然折返， 眼见藏不

住便持刀相向， 并夺走主人欲报警

的手机逃走……

昨天上午， 中等个子、 偏瘦的

吴经站在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被告

席， 被控盗窃、 抢劫两宗罪。

记者在现场看到， 被害人刘女

士在家人陪伴下到庭旁听了庭审。

被告人吴经父亲、 妻子到庭旁听。

送外卖顺走门上钥匙

15天后窃得2万元

今年 30 岁的吴经初中辍学后，

便来沪务工， 至今已有 16 年。 案

发前， 他是静安区一家米粉店的店

员加外卖小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16 时左右，

他来到天目中路某号， 却意外发现

一户人家大门上插了一串钥匙。 吴

经见状， 顺手把钥匙拔下来带走。

法庭上， 吴经承认， 之所以拿

走钥匙， 是因为赌博缺钱， 就想找

机会趁没人的时候进去偷点钱花。

15 天后， 吴经带着钥匙回来

了。 2018年 10 月 26 日， 在确认室

内无人后， 吴经拿起钥匙像打开自

己家大门一样， 堂而皇之地入内，

在卧室抽屉内窃得 2 万元现金。 得

手后， 吴经便骑着电瓶车离开现

场。

故伎重施遇主人折返

持刀相向

第一次顺利行窃让吴经胆子大

了起来。 很快， 他便故伎重施。

2018 年 11 月 23 日 16 时许，

66岁的户主刘女士出门不久， 吴经

就来了。 “我当时敲了敲门， 确认

屋里没有人， 就用钥匙开门进去

了。” 他还特意戴上了随身携带的

黑色手套。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 吴经持刀

趁屋内无人之际， 再次用相同方法

进入， 并窃得现金 600元。

而乘坐电梯抵达一楼的刘女士

突然想起来自己挂在阳台上的衣服

忘记收了， 于是又折返回到家中。

据吴经陈述， 他偷走现金， 正

准备离开， 突然听见开门声。 于是

立即戴上口罩， 躲在了卧室阳台窗

帘后面。 而刘女士收完衣服， 就看

见窗帘那里站着一个陌生男子。”

吴经随即用刀威胁并殴打刘女

士， 劫得其价值 1321 元的苹果手

机一部后逃逸。

“为什么要拿出刀？” 法庭上，

面对审判长的发问， 吴经称， 刀是

自己平时随身携带的折叠刀。 “我

当时被发现了， 心里很慌乱， 就想

逃跑， 拿出刀是为了威胁她。 “他

同时辩称， 之所以拿走手机， 是因

为担心刘女士用手机报警。

经鉴定， 刘女士右手部及右小

腿外伤系遭受锐利物体作用所致，

右手多处创口， 构成轻微伤。

案发当晚， 吴经在其住处被公

安机关抓获。

违法所得均用于赌博

两罪并罚获刑12年

据吴经交代， 盗窃所得他全部

用于赌博。

公诉机关认为， 吴经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入户盗窃， 有其他严重

情节； 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携带

凶器入户盗窃， 为抗拒抓捕当场使

用暴力， 其行为均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依

法应当对被告人予以数罪并罚。 吴

经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

轻处罚。

法庭上， 吴经表示认罪， 请求

法庭从轻处罚。

吴经辩护律师辩称， 吴经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认罪态度良好。

他主观恶意小， 因生活压力较大，

法律意识淡薄， 是初犯。 且他的家

属已作出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原谅，

请求法庭能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最终判决吴经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 12 年， 并处罚金 4 万元。

违法所得责令退赔， 作案工具予以

没收。

【庭外】

记者在现场看到， 刘女士在女

儿 、 女婿的陪同下旁听了庭审 。

（刘女士） 女儿表示， 尽管她母亲

身上都只是轻微伤， 但事发后， 精

神状态一直不好。 “她很害怕， 一

直说要把这个房子卖掉， 晚上也睡

不好。” 平时 ， 3 岁的孩子一直由

刘女士在家带， 万幸案发当天孩子

正好去了奶奶家， “否则后果不敢

想。”

吴经的妻子告诉记者， 她与吴

经在老家育有一儿一女， 分别只有

四岁和三岁。 案发前， 两人在上海

打工每月收入约 6000 元， 可以支

撑起家里的生活。 但她怎么也没有

想到 ， 丈夫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

“非常突然。 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说，

如果说了 ， 我一定会劝他去自首

的。”

庭审结束后， 吴经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 “我当时如果知道有那

么严重的后果， 说什么也不会这么

做的。 我无颜面对家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一把顺来的钥匙 打开涉罪之门
外卖小哥入室盗窃、抢劫案昨一审开庭并宣判

建房施工时殃及邻居池鱼
法院判决赔偿损失1.5万元

弹窗广告暗藏“诈骗陷阱”
幕后黑手因诈骗罪被判刑

用租来的车接顺风车业务
法院：不应认定为从事营运性活动

减 资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杜荣良， 遗失人民法院执

行公务证， 编号310201085， 声

明作废。

上海仁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遗失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

证书二张 ， 王玮 （注册编号 ：

沪 231000802446， 证 书 编 号 ：

00009613.有效期为 ： 2017-3-

24） 许佳媚 （注册编号 ： 沪

231000802447 证 书 编 号 ：

00009614.有效期为 ： 2017-3-

24） 特此登报。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干

部学校， 因机构改革上缴销毁

公章、 财务章、 邱凤生的法人

章， 声明作废。

上海民兴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原注册资本

50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30万元

人民币， 特此公告。


